
《土地業權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委員會

轉制機制

引言

本文件研究﹕

( a )  制訂由契約註冊轉至業權註冊的建議轉制機制的指導原則﹔

( b )  建議的轉制安排﹔及

( c )  轉制機制的成效。

指導原則

2. 政府制訂把物業由契約註冊轉至業權註冊的機制時，採用下列四

個主要考慮因素作為指引﹕ -

(a) 基於過往有意見反對強制轉制，因此轉制應該由業主和買方

而不是政府的行為促成﹔

(b) 轉 制 不 應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， 轉 制 措 施 也 應 該 在 指 定 情 況 下 實

施，以便定期有相當數量的物業轉至業權註冊紀錄，使業權

註冊得以繼續穩定地發揮其優點﹔

(c) 機制對市民來說應該直接和符合成本效益﹔及

(d) 機制應該簡單直接，方便律師和土地註冊處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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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們設法在 2 (a )和 2 (b )中取得平衡，方法是一方面刪除政府強制

把任何類別物業轉制的條文，另一方面規定在實施新法例後，買家進

行物業交易時必須申請轉制。申請物業轉制是基於買賣雙方分別作出

買賣物業的抉擇，而非土地註冊處的行動而促成。此外，在條例草案

開始實施後 (如草案獲通過 )，新政府租契設立的所有新物業會根據業

權註冊制度註冊，現時物業的業主則可在條例實施後隨時申請自願轉

制。

4. 為保 持 機 制簡 單 和 有效 率 運 作 ，我 們 沒 有設 立 新 的審 閱 業 權 機

制。我們建議為委託人查核業權的同一律師應該通知土地註冊處物業

是否能夠根據業權註冊制度獲接納註冊，這一點可以透過簽發妥善業

權證明書做到。因此，申請人只需就單一個審查業權程序支付費用。

5. 簽署妥善業權證明書的律師會證明他已經審查賣方根據《物業轉

易及財產條例》第 13 (1 )條的法定責任而提供的業權契約，並且查明

賣方擁有妥善業權。

6. 根 據 香 港 現 時 的 物 業 轉 易 制 度 (除 任 何 有 相 反 規 定 的 明 訂 協 議

外 )，賣方有法定責任根據《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》第 13 (1 )條出示相

關的業權契約，證明或顯示由現時的售賣合約日期起追溯至少 15 年

的業權。然而，賣方有責任顯示業權的規定會延伸到須為合理的業權

查詢提供令人滿意的答覆，這一點也牽涉到中期前業權根源的欠妥問

題，即 15 年之前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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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買賣協議一般訂明賣方有契約責任證明具有妥善的業權，除非有

特別條款阻止買家對某項欠妥之處提出任何反對。妥善業權能夠使買

家解決任何人對他提出疑問而擁有物業。

轉制機制

8. 條例草案第 12 條列明三個可把物業由契約註冊轉至業權註冊的

方法。

首次出售時提出申請

9. 第一 個 方 法是 買 家 在實 施 業 權 註冊 制 度 後首 次 出 售物 業 時 提 出

註冊申請，這是一項強制措施。賣方必須披露他已知道或理應知道的

所有凌駕性權益。買方律師會審查業權。由於同樣需要審查業權，以

便律師能夠向其委託人提供有關業權狀況的意見，預期他們的查閱工

作與現時沒有分別。

10. 如果律師認為賣方有妥善業權，便須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。註冊

轉移的申請須附有該證明書及有關凌駕性權益的通知。如果所有文件

都備妥，土地註冊處會批准申請，並把物業轉至業權註冊紀錄。

11. 如果律師決定不能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，也要通知土地註冊處。

而轉讓契約會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連同律師的證明書交付註冊，該

證明書須證明律師已經審閱業權契約並查明業主沒有妥善的業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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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新政府租契時提出申請

12. 第二個方法是在實施業權註冊制度後，政府租契承租人在新政府

租契發出時須申請將其業權註冊，申請時不需提供妥善業權證明書，

僅需為新的租契開立新的業權註冊紀錄。

自願申請

13. 第三 個 方 法是 業 主 可以 在 實 施 條例 草 案 後隨 時 提 出自 願 轉 制 申

請，這類自願申請須附有律師在審閱業主業權後發出的妥善業權證明

書。

土地註冊處接獲申請後的工作

14. 土地註冊處須審閱首次註冊的申請，以確保﹕ -

(a) 在首次註冊申請列明的事項準確﹔

(b) 隨附於首次註冊申請並由律師發出的妥善業權證明書 (如適

用的話 )備妥﹔

(c) 關於首次註冊申請涉及的土地沒有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被

中止註冊而仍未解決的文書﹔

(d) 已遵守本條例的條文及附屬規例，以及適用於首次註冊申請

的任何其他條例的條文﹔及

(e) 已繳付訂明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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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如果首次註冊申請沒有問題，土地註冊處處長可藉開立土地的擁

有權註冊紀錄將該土地註冊。所有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在土地登記

冊保存的仍具法律效力的記項，都會轉至及記入新的業權註冊紀錄。

香港註冊的特色

16. 香港的土地所有權主要分類為批租土地權益，即根據政府租契持

有的各幅土地，或分權共有人持有土地的不分割份數而且具有使用物

業單位的獨有使用權。條例第 2 條所述註冊土地 “擁有人 ”的定義及首

次註冊的效力，已經反映和全面顧及到上述土地所有權的模式。

17. 在註冊紀錄一經註冊為業主或承租人的人便不受任何權益 (條例

訂明的權益除外 )規限而擁有物業。

18. 條例訂明的權益如下﹕

(a) 政府租契的條款及條件

(b) 任何影響土地的註冊事項﹔

(c) 任何影響土地的凌駕性權益﹔及

(d) 如屬沒有付出價值的轉讓契或自願申請的情況，任何在緊接

首 次 註 冊 日 期 之 前 已 經 存 在 而 又 影 響 土 地 的 沒 有 註 冊 的 權
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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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制的成效

19. 2002 年共有 122 ,714 份轉讓契註冊，約涉及所有註冊物業的百分

之五。如這個交易幅度得以維持而又沒有自願轉制申請的話，則在新

制度實施的初期，這個幅度會是物業轉至業權註冊紀錄的比率。由於

已載入業權註冊紀錄冊的物業會有重覆的交易，預期轉制比率會隨著

時間下跌。

20. 由於新制度使業權清晰明確，因此，早期可能會有大量物業申請

自願轉制。然而，當時的物業市場情況會是影響申請轉制比率的其中

一個原因。

21. 申請是否成功視乎業權有否欠妥之處、欠妥的性質 (如有欠妥之

處 )及對該等欠妥之處的看法。政府預期律師會會就特定的欠妥業權

所引致的問題及律師的法律責任問題提供詳細意見。當收到意見後，

我們便會仔細研究這些問題。我們的一貫立場是現正就解決遺失政府

租契、暫止註冊契約及欠妥簽署公司文件的問題而採取的措施，會減

除轉制遇到的部分主要障礙。至於法律責任方面，律師應盡最大努力

查核業權。這是物業轉易制度至為重要的一環。

22. 有意見關注到繼續並行實施契約註冊和業權註冊，會為仍保留在

契約註冊紀錄內的物業帶來負面影響。然而，基於以上所述，如物業

沒有出售，物業可透過業主的選擇保留在契約註冊紀錄。因此，契約

登記冊本身並不代表某個物業的業權出現問題。

23. 至於因業權欠妥而不能即時轉至新制度的物業，這些欠妥之處早

在業權註冊制度實施前已存在，並已經影響到有關物業的價格。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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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權欠妥之處會使物業不能出售，其他欠妥之處則會令買家只願付出

較低的價格買入物業。

24. 另一方面，預期新制度清晰明確和方便交易的好處會激發業主解

決業權在技術上欠妥之處，以便把物業轉至業權註冊。

25. 業權註冊制度是一個土地註冊制度，不應視為解決欠妥業權的途

徑。然而，物業一旦轉至業權註冊，多個可能出現的現存業權欠妥之

處便不會再有效力。這個做法可避免在現有制度下存在的問題，即隨

著時間有越來越多物業受欠妥之處影響，但又沒有有效的方法清除欠

妥之處。

轉制的補救效力

26. 首次註冊具下述補救效力﹕

(a) 現時登記冊的錯誤

土地註冊處會審閱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保存在土地登記冊

的所有當時有效的記項，並且小心地把該等記項記入新的業

權註冊紀錄。現時登記冊的任何錯誤會在業權註冊紀錄被更

正。此外，根據本條例草案，如屬非關鍵性錯漏或在任何其

他情況下取得所有有關人士的同意，土地註冊處處長獲授權

其後在業權註冊紀錄更正這些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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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衡平法上的權益及沒有註冊的權益

如轉讓契是以有值代價作出，這些權益就不可針對該土地強

制執行，只有轉讓契不是以有值代價作出或在自願申請的情

況下，這些權益才可以對土地強制執行。在首次註冊當日後

把土地售予付出有值代價的買家後，這等衡平法上的權益和

沒有註冊的權益不可以對土地予以強制執行。

(c) 凌駕性權益

賣方或業主 (在自願申請情況下 )必須告知所有已知的凌駕性

權益，有關通知會記錄在業權註冊紀錄以便日後參考。第 24

條界定和限制准予在日後影響物業的凌駕性權益類別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

2003 年 4 月


